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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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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緣起及沿革
二、110.11修法重點
三、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四、常見Q&A
五、估價樣態

課程內容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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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緣起及沿革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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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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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緣起及沿革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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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29訂定&發布

建立TOD增額容積制度
第一階段21站適用

第二階段35站適用

一、增額容積價金以估價方式辦理
二、擴大適用範圍
三、新訂公益性設施捐贈比例
四、公共停車位可改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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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大事記

許可要點
細計土管(一階)

109.1.30發布
細計土管(二階) 許可要點

110.11.22修正110.7.15修正
委員會設置要點
配合增額容積2.0

FUTURE

110.11.4修正
細計土管

增額容積2.0

法律緣起及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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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緣起及沿革 法規架構

變更新北市捷運及鐵路場站周邊地區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本市優先推動56處場站
大眾運輸發展導向策略)案

中
央

新
北

許可
要點

新北市政府審查
大眾運輸發展導向
增額容積申請案件
許可要點

都市
計畫法

第22條

辦理方式、作業程序、申請文件

土地使
用管制

基地條件、獎勵方式、回饋方式



二、110.11修法重點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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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T
Station

150m or 300m 400m or 500m0M

原適用範圍 擴大適用範圍

 增額價金價格採市府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並經市府核定。

 擴大適用範圍場站周邊地區400公尺、整開區500公尺。

 共享停車空間得採代金繳納。

 公益設施回饋依申請額度區分比例捐贈。

110.11修法重點 變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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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回
饋

公益性設施增額容積價金

BUS

公車or計程車
停靠站

 經市府同意得轉代金
 至少基準容積10%

 法車20%
 以空間設置

 以公告現值1.4
倍計算

 經交通局同意
得免設

增額
1.0

 經市府同意得轉代金
 依申請量捐對應比例

(基準容積2%~10%)

 由政府委託3家
估價師估價

 經交通局同意
得免設

共享停車位

增額
2.0

 得轉代金繳納
 法車20%
 代金得於價金扣除

修
正
前
後
差
異

110.11修法重點 變更事項



三、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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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場站

TOD場站

56站

第一階段

21站

108年8月29日

第二階段

35站

109年1月31日

111.11.04 TOD增額容積2.0
11

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or

臨
路

3可３不行
基地條件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分
區

可1

市場用地、電信專用區、電信用地、
產業專用區、車站用地、自來水事業用地

或

住
宅區

商
業區

工
業區

乙種

可2

面
積

增
額

≧ 2,000㎡

完整街廓

可3

2ｍ退縮

寬6m-8m 寬≧8m
面寬A

面寬A

面
寬
Ｂ

面
寬
Ｂ

A ≧10m
A+B ≧20m

自行退縮+
原路寬≧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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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３不行

基地條件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不行1 敏感地區

MRT

捷運聯合開發案山坡地 or
一級敏感地區

古蹟 or
歷史建築物

不行2 捷運聯開 不行3 古蹟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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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額價金計算說明
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回饋事項

範
圍

基準容積

TOD增額容積

容積移轉

容積獎勵

20%~20%

100%
增額+容移

+容獎

基準容積

TOD增額容積

容積移轉

容積獎勵

10%~50%增額

增額+容移
+容獎

增額

原
範
圍

擴
大



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基地條件-容積移轉

TOD增額容積

先20%

容移TOD增額容積

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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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範圍 擴大範圍
150m or 300m 400m or 500m

原 ：
20%-50%

範
圍

申請額度

擴大 ：
10%-20%

範
圍

申請額度

再



基地條件-免適用條件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已循變更審議規範
辦理計畫變更者

工業區立體化方案

申請中央/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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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再開發地區
1. (108.1.30)都更條例§8

於104.7.1前指定
2. 都更條例劃定

一階 二階

完成容移一階、都更報核

免適用
一、二階

免適用
二階

109.2.29 109.7.31

1

2

3,4

5



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乙種工業區、
產業發展區。

TOD範圍內
編訂工業區

其他乙種工業區

110.04
劃定適用範圍

新北市工業區
立體化方案

工業區更新
立體化發展方案

工業區
立體化方案

FirstSecond

先申請
容積
移轉

TOD
增容

TOD
增容

容積
移轉

OR

OR

基地條件-立體化方案

MRT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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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回
饋

公益性設施增額容積價金

BUS

公車or計程車
停靠站

 經市府同意得轉代金
 依申請量捐對應比例

 得轉代金繳納
 法車20%
 代金得於價金扣除

 由政府委託3家
估價師估價

 10%~50%

 經交通局同意
得免設

原有
範圍

擴大
範圍

 經市府同意得轉代金
 依申請量捐對應比例

 免設 由政府委託3家
估價師估價

 10%~20%

 經交通局同意
得免設

公共停車位

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回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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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額價金計算說明

增額容積價金＝含增額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 - 未含增額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

+公益性設施興建成本(實設時)

+公享停車位興建成本(實設時)

+公車站or計程車停靠站興建成本(實設時)

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回饋事項

+公益性設施興建成本(實設時)

原範圍 擴大範圍
150m or 300m 400m or 500m

原 ：20%-50%範
圍

申請額度

擴大 ：10%-20%範
圍

申請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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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回饋事項

原範圍 擴大範圍
150m or 300m 400m or 500m

原 ：20%-50%範
圍

申請額度

擴大 ：10%-20%範
圍

申請額度

10%
8%
6%
4%
2%

41~50%
31~40%
21~30%
11~20%

10%

申請
增額
額度

捐贈
公益
空間

×0.2

公益性設施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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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範圍 擴大範圍
150m or 300m 400m or 500m

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回饋事項

設置空間
(法車20%)

折繳代金
(需機關同意)

無須設置

公共停車位
設置注意事項

1.法車20%
2.位數汽車=機車
2.集中設置
3.設置管制點
4.獨立出入口

價金直接扣除

價金估價時扣除

公共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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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回饋事項

公共停車位折繳代金 =

30萬
一席

150萬
一席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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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回饋事項

公車、計程車停靠站

Taxi

由交通主管機關確認是否設置

計程車停靠站公車站

OR



四、Q&A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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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法令適用日

申請TOD
增額容積

估價
送協議書

一階 二階
二階
許可

繳錢
許可

25

簽訂
協議書

掛照
一般
案件

報核
都更
案件

事業計畫

核准

權利變換計畫

核准

確認
公益設施
公共車位
停靠站

增額
容積

領照

法令適用

法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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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適用?不適用?

1,800㎡ 1,800㎡

200㎡
新增

未達面積限制

不適用
累計達面積限制

適用

增額
容積

增額容積申請掛件時 後續變更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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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要不要捐?

公共停車位
設置注意事項

公共
停車位

不用捐，但需提供公眾使用
1.需與市府簽訂協議書。
2.須設定預告登記做公眾使用。
3.倘需產權移轉時，須一次性移轉。



法規查詢
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28

查詢細計土管

點選：城鄉訊息
查詢平台

新北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

城鄉訊息
查詢平台



法規查詢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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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細計土管

建議查詢
「三重都市計畫」



法規查詢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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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細計土管

選擇
(110/11/04)變更新北市捷運及鐵路場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配合本市優先推動56處場站大眾運輸發展導向策略)案

放大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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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下載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捷運中原站增額容積適用範圍示意圖(2)



法規查詢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32

新北市政府
電子法規資料庫

法規名稱

搜尋：增額容積

點選：「新北市政
府審查大眾
運輸發展導
向增額容積
申請案件許
可要點」

搜尋：增額容積

查詢許可要點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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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下載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網站 最新消息 一般公告

輸入：「新北市政府審查大眾
運輸發展導向增額容積
申請案件許可要點」

1
點選進入

(2021-11-22版)2



資料下載適用範圍及相關規定

下載申請文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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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估價樣態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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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空間估算方式

基準容積 基準容積

TOD
增額容積

容積移轉

10F

10F

19F

估價總價金

= 土地持分價值

+ 興建成本

+ 管維費用

9F

可 折 抵
共 享 停 車
空 間 代 金

公益性設施代金

=汽車位×150萬

+機車位×30萬

+腳踏車×17萬

共享停車空間代金

計算銷售價 不計銷售價

增加
營建
成本

無 無

2022/4/22 362022/4/22

估價樣態
1.免捐贈公益性設施、無留設共享停車空間



2.捐贈公益性設施、無留設共享停車空間

基準容積基準容積

TOD
增額容積

容積移轉

11F

20F

公益性設施

9F

9F

1F

公益設施法車

估價總價金

=汽車位×150萬
+機車位×30萬
+腳踏車×17萬

共享停車空間代金

新北市政府辦理公
益性及供公眾使用
設施或空間管理維
護經費要點

公 益 性 設 施
管 維 費 用

可 折 抵
共 享 停 車
空 間 代 金

1F

計算銷售價 不計銷售價

增加
營建
成本

無
公益性設施

回饋空間估算方式

公益設施

興建成本已納入估價
(成本↑總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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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樣態

公益性設施

公益設施法車



回饋空間估算方式

3.免捐贈公益性設施、留設共享停車空間

基準容積 基準容積

TOD
增額容積

容積移轉

10F

10F

19F

9F

共享停車空間

估價總價金

= 土地持分價值

+ 興建成本

+ 管維費用

公益性設施代金

計算銷售價 不計銷售價

增加
營建
成本

共享停車空間
(一次性銷售)

無

共享車位

興建成本已納入估價
(成本↑總價金↓)

38

估價樣態



回饋空間估算方式

基準容積

4.捐贈公益性設施、留設共享停車空間

基準容積

11F

20F

共享停車空間

TOD
增額容積

容積移轉

公益性設施

估價總價金

依「新北市政府辦
理公益性及供公眾
使用設施或空間管
理維護經費要點」
辦理

公 益 性 設 施
管 維 費 用

公益設施法車

9F

9F

1F
1F

計算銷售價 不計銷售價

增加
營建
成本

共享停車空間
(一次性銷售)

公益性設施

共享車位&公益設施

興建成本已納入估價
(成本↑總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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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樣態

公益性設施

公益設施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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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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